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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6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

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意味著創業板較適

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

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
載，旨在提供有關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
事」）願就本公告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沒有誤導或
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之任何陳述產生誤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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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二零一五年

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二零一四年期間」）之未經審

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7,307 19,895
銷售成本  (1,021) (828)
  

毛利  16,286 19,067
其他收入  1,441 29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21) (924)
行政支出  (22,542) (19,261)
  

經營（虧損）溢利  (6,336) (819)
融資成本  (2,891) (1,337)
分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341) 928
  

除稅前（虧損）溢利  (9,568) (1,228)
所得稅 4 1,055 3,716
  

本期間（虧損）溢利  (8,513) 2,488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期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產生
 之匯兌差額  (4,266) 2,570
  

本期間之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2,779)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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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641) 3,488
 非控股權益  (872) (1,000)
  

本期間（虧損）溢利  (8,513) 2,488
  

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856) 5,939
 非控股權益  77 (881)
  

本期間之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2,779) 5,058
  

   （經重列）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  (0.24港仙 ) 0.11港仙
  

 攤薄  不適用 0.1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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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本集團已採納與其營運有關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所有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並無
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以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所呈報金額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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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 (i)提供彩票相關服務，(ii)土地及房地產發展、買賣及顧問，及
(iii)其他。

收入乃指扣除退貨、折扣或銷售稅（倘適用）後之銷售發票值。期內已確認之收入如
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彩票相關服務 17,307 15,228
 土地及房地產發展、買賣及顧問服務 — 4,667
 其他 — —
  

 17,307 19,895
  

3.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成本 1,021 828
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1,424 2,62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33 910
利息收入 (299) (7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30) 536

下列各項之利息：
 — 可換股債券 2,891 1,337
  

4. 所得稅開支

由於二零一五年期間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二零一四年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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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之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管轄區之通行稅率計算。

5.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虧損）溢利 (7,641) 3,488
  

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09,459 3,215,670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10,132 3,307,827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由於行使或轉換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
可換股債券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該等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具反攤薄作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由於行使或轉換尚未行使之本公司可換股債
券將導致每股盈利增加，故該等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作用。

附註： 就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股份比
較數目已經調整，以反映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之股份拆細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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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備變動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僱員   可換股

 股份 股本贖 股份酬金 購股權  債券   保留溢利╱
 溢價 回儲備 儲備 儲備 換算儲備 儲備 特別儲備 資本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
 七月一日（經審核） 2,430,724 1,484 35,572 10,961 17,322 24,184 (1) 10,184 (2,225,018) 305,412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7,641) (7,641)
因換算海外業務之
 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5,215) — — — — (5,215)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5,215) — — — (7,641) (12,856)
確認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 — — 1,424 — — — — — 1,424
行使購股權 — — — (350) — — — — — (350)
購股權失效 — — — (142) — — — — 142 —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
 發行股份 1,325 — — — — — — — — 1,325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32,049 1,484 35,572 11,893 12,107 24,184 (1) 10,184 (2,232,517) 29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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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僱員   可換股
 股份 股本贖 股份酬金 購股權  債券   保留溢利╱
 溢價 回儲備 儲備 儲備 換算儲備 儲備 特別儲備 資本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一日（經審核） 2,436,474 1,181 35,572 6,202 17,201 24,184 (1) 10,184 (2,244,288) 286,709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3,488 3,488
因換算海外業務之
 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2,451 — — — — 2,45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2,451 — — — 3,488 5,939
確認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 — — 2,627 — — — — — 2,627
行使購股權 — — — (613) — — — — — (613)
購股權失效 — — — (25) — — — — 25 —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
 發行股份 2,119 — — — — — — — — 2,119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38,593  1,181  35,572  8,191  19,652  24,184  (1) 10,184  (2,240,775) 296,781
          

7. 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一季度財務報表

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一季度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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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 (i)提供彩票相關服務；(ii)土地及房地產發展、交易及顧問；
及 (iii)其他。

二零一五年期間，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收入17,3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期
間之19,900,000港元下跌13%。本集團之房地產業務於二零一五年期間並無任何收
入貢獻導致收入下降。彩票相關業務產生之收入相對地保持穩定的增長。毛利率保

持為約94%，而二零一四年期間則為96%。

二零一五年期間，本集團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7,60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期間則為溢利3,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期間之經營支出包括銷售及分銷成本
及行政支出，為24,1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期間之20,200,000港元增加19%。
期內的經營支出增加乃由於本集團持續發展其彩票相關業務所致。二零一五年期間

融資成本大幅增加，乃與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有關。

業務回顧

彩票相關業務

本集團是一家領先的彩票服務提供商，專注於為中國21個省份地區的體育及福利
彩票中心提供點對點服務。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致力加強為彩票中心提供之服

務，以及為客戶提供支援及增值服務。來自彩票相關業務之收入由二零一四年期間

的15,2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五年期間的17,300,000港元。

董事會認為，彩票內容遊戲化並融合更多互動式內容將繼續推動中國彩票行業未來

格局的發展。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對拓展地域範圍、升級現有店舖及增設新店舖保

持開放取態。並同時透過與領先的創新技術供應商訂立重要戰略合作協議達成合

作，以重新著力豐富交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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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本集團宣佈與通聯支付網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通聯支

付」）達成合作夥伴關係，攜手打造全方位、系統性的解決方案，根據協議，通聯

支付將為本集團提供銀行卡收單及其他專業服務。通聯支付將在其現有產品及服務

組合範圍內（包括電子支付、便民支付、代收代付、賬單支付、移動支付、電視支

付、預付卡及會員卡支付等服務，以及其他支付及結算服務和相關增值服務如微信

支付、支付寶、預付費充值、公用事業賬單結算等），為本集團量身定做各種一體

化綜合支付及結算解決方案。

通聯支付是中國最大的金融外包與綜合支付服務企業之一，其主要業務為向各類商

戶和個人提供一站式支付解決方案，專注於為包括銀行、證券及投資基金在內的各

類金融機構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董事會認為，憑藉通聯支付對支付解決方案產業

的深刻理解以及其安全、靈活、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及解決方案，將令本公司於彩

票行業的市場領導者地位更加鞏固。

本集團已開始與智慧城市平台及解決方案提供商建立戰略合作，已為本集團彩票業

務開發新的銷售渠道。本集團將在符合監管框架範圍內提供各種彩票業務的解決方

案及自助終端。管理層認為，智慧化社區綜合管理服務平台將互聯網技術和雲計算

技術應用於系統之中，勢將徹底顛覆數位社區設備輸送系統。

管理層相信，本集團的獨特策略將可惠及彩票中心及終端用戶。憑藉獨特的經營模

式，不斷複製擴容、遍佈全國各省份地區的分銷網絡，本集團為客戶呈獻量身定

制、切合各省市不同市場及需求的彩票服務解決方案。

此外，由於我們的業務以服務平台方式運作，本集團能透過與不同業務夥伴的夥伴

關係於全國範圍內蒐集並提供市場知識，確保以最具效率及效益的方式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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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策略

隨著遊戲化及互動式彩票內容持續影響中國彩票行業未來發展，展望未來，本集團

將在為客戶提供支持及增值服務的同時，不斷致力增強服務組合、擴大地域範圍及

拓展彩票中心服務組合。在做好準備，迎接及推動持續變化的中國彩票行業步入增

長期過程中，我們將秉持著重社區滲透、打造創新服務平台的方針。管理層將繼續

致力於持續變化及增長的中國彩票行業中，物色與本集團的策略及優勢互補相承的

新業務機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於合資格人士行使其購股權權利後已向其發

行2,135,000股股份。已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扣除手續費）為1,001,95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

公司股份。

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緊

密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

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之權益。

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概無有關優先購股權之規定，規定本公司須按比

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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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已採用及遵守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

附錄十五所載之適用守則條文（「守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概括如下：

守則條文A.4.1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

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至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一次。鑒於董事

應致力代表本公司股東之長遠利益，本公司相信對董事服務年期設立硬性限制並不

適當，而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退任及重選規定已給予本公司股東權利批准獨立非執行

董事之連任。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將不時檢討及更新，以於董事會認為適當時遵守上市規則之

規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作為董事進行
有關本公司股份之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本公司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全體董事已遵守行為守

則所載必守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

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秀夫先生、楊慶才先生及杜恩鳴先生組

成。杜恩鳴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

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負責檢討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申報及內部

監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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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並

認為該等業績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與規定編製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承董事會命

 CHINA VANGUARD GROUP LIMITED
 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霆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桂蘭女士、陳霆先生；非執行董事 
陳通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秀夫先生、楊慶才先生及杜恩鳴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